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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國民中學辦理技藝教育專班核定學校及合作單位 

研習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30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004310 號函核定之「國民中學技

藝教育推動工作」及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6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109325 號函核定之「國

民中學技藝教育教學活動設計課程發展與推動」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協助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辦理學校實踐技藝教育理念。 

二、 瞭解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專案編班辦理學校執行問題及因應措施之分享。 

三、 研習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及教學活動設計之實施。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肆、 會議時間 

  109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中午 12 時 

伍、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區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 2 樓 201 樓演講廳。 

陸、 參與人員 

一、 核定新辦 109 學年度技藝教育專案編班之國民中學校長、業務承辦人及專班導師。 

二、 續辦 109 學年度技藝教育專案編班之國民中學至少派任 1 名相關人員出席，如為

新接任之業務承辦人或專班導師請務必參加。 

三、 109 學年度技藝教育專案編班之合作學校教學承辦行政人員及授課教師至少各派

任 1 名相關人員出席。 

四、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技藝教育業務承辦人。 

五、 預計參與人數約 1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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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報名方式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承辦人於 109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前彙整各校提問

及與會人員名單，並填覆「109 學年度國民中學辦理技藝教育專班核定學校及合

作單位實務工作坊報名表」（附件），E-mail 至國中技藝教育工作小組信箱：

skillsedu.ntnu@gmail.com，並請轉知與會人員於 109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前至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以利研習時數登錄。 

捌、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陳薏如助理、鄒雅婷助理。 

二、 聯絡電話：（02）7749-3949、7749-3573。 

玖、 會議議程 

時間 會議程序 主持人/主講人 

報  到 

9:30~9:40 1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鄭教授慶民 
龍華科技大學   徐特聘教授昊杲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鍾主任怡慧 
臺中市立大甲高工 簡校長慶郎 
新北市南強工商  徐校長美鈴 

9:40~10:20 40’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設計與實施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鍾主任怡慧 

10:20~10:40 20’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專班實務問題說明 臺中市立大甲高工 簡校長慶郎 

10:40~11:40 60’ 

分組討論 A 臺中市立大甲高工 簡校長慶郎 

分組討論 B 新北市南強工商  徐校長美鈴 

11:40~12:00 20’ 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鄭教授慶民 
龍華科技大學   徐特聘教授昊杲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鍾主任怡慧 
臺中市立大甲高工 簡校長慶郎 
新北市南強工商  徐校長美鈴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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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經費 

一、 本會議所需經費於專案經費項下支付。 

二、 本會議參與人員差旅費用請由原服務單位核發。 

壹拾壹、 其他 

一、 請核允與會人員公（差）假，全程參與人員核發 3 小時研習時數。請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承辦人轉知與會人員，應於 109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前至「全國教

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網址：http://www.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以利

研習時數認證，如未能於期限完成報名，請於當日提供身分證字號，由承辦單位

代為登錄。 

二、 為響應環境及節約資源，與會人員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並自備茶杯。 

壹拾貳、 交通資訊及校園地圖 

一、 研習場地資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 2 樓 201 演講廳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二、 交通方式：搭乘臺北捷運於古亭站下車，古亭站 5 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向直行，

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 

三、 校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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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9 學年度國民中學辦理技藝教育專班核定學校及合作單位研習工作坊 

_____縣（市）報名表 

一、 【新辦國中端】109 學年度專班核定之國民中學校長、業務承辦人及專班導師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聯絡方式 
身分別 

（請勾選） 
飲食 

1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業務承辦人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2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業務承辦人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3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業務承辦人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4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業務承辦人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5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業務承辦人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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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續辦國中端】109 學年度專班核定之國民中學代表 

（每校至少派任一名相關人員出席，新接任之業務承辦人或專班導師務必參加）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聯絡方式 
身分別 

（請勾選） 
飲食 

1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續任新任 業務承辦人 

續任新任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2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續任新任 業務承辦人 

續任新任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3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續任新任 業務承辦人 

續任新任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4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續任新任 業務承辦人 

續任新任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5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校長 

續任新任 業務承辦人 

續任新任 專班導師 

葷食 

素食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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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單位】109 學年度專班之合作學校教學承辦行政人員及授課教師 

（每校至少派任承辦行政人員及授課教師各一名） 

序號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聯絡方式 
身分別 

（請勾選） 
飲食 

1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業務承辦人 

 授課教師 

葷食 

素食 

2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業務承辦人 

 授課教師 

葷食 

素食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四、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技藝教育業務承辦人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聯絡方式 飲食 

 

【服務單位及科別】 

 

 

【職稱】 

 

【聯絡電話】 

（公） 

（行動） 

【電子信箱】 

 

葷食 

素食 

五、 辦理專班之相關執行問題（請各縣市彙整並提供至少兩項問題） 

1.  

2. 

承辦人：                   （核章）  單位主管：                （核章） 

國中技藝教育工作小組承辦人：陳薏如、鄒雅婷，聯絡電話：02-77493949、77493573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資訊網：https://skillsedu.me.ntnu.edu.tw 

E-mail：skillsedu.ntnu@gmail.com 


